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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湘阴华雅医院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湘阴华雅医院：

你公司申请竣工环保验收的报告等相关资料已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湘阴华雅医院建设项目位于湘阴县文星镇新世纪大道，租赁嘉雅豪园综合楼为项目用房。该项目占地面积2011m2，建筑面积15510m2，医院设有急诊科，内科、外科、骨科、妇科、耳鼻咽喉科、放射科、住院部等科室，2014年11月开工建设，建成后设立280张床位，2015年6月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该项目2015年1月26日取得岳阳市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岳环评[2016]6号）。该项目总投资5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0万元，配套建设了污水处理站、医疗废物暂存场等环保设施。
二、湘阴县环境监测站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书》（湘阴环竣监字[2016]第01号）表明：

（一）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污水处理站出口pH、CODCr、BOD、SS、NH3-N、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色度、挥发酚、总氰化物、余氯、汞、镉、总铬、六价铬、砷、铅、银、粪大肠菌群的排放浓度均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预处理排放标准。

（二）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中氨气、硫化氢、氯气的浓度均低于《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污水处理站周边最高允许浓度。
柴油发电机废气外排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的监测浓度值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三）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四周昼间、夜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 

（四）固体废物

医疗废物及污水处理站污泥交由岳阳市方向固废安全处置有限公司进行安全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当环卫部门集中处理。

（五）环境管理及风险防范

医院建立了环保管理机构和环境管理制度，配备了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制定了相应的环境安全管理制度及事故应急制度。

（六）应急预案

项目单位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通过专家评审，并在湘阴县环保局备案。

三、湘阴华雅医院建设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要求，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四、项目正式运行后，项目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强医疗废物管理，禁止一般固废与医疗废物混存，医疗废物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实行转移联单制；制定日常监测计划，对出水余氯、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及污水站无组织排放废气进行定期监测，保证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水处理站无组织排放恶臭气体一旦超标排放或引起相关的投诉，污水处理站出口必须加装引风装置将恶臭气体引至医院外墙侧由楼顶排放；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长期在正常安全状态下运行，杜绝发生污染事故，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五、湘阴县环境保护局负责日常环境监管工作。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 7月21日

抄送：湘阴县环保局、湘阴县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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